
交通事故车辆受损，维修造成 21天停运

网约车停运损失该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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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推销、夸大宣传、高价售卖保健品，
是侵害老年消费者权益的典型套路。八旬老
人花费 10 万余元购买“野山参”“冬虫夏
草”，事后发现身份造假、品质存疑，能否撤
销合同、追回钱款？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买卖高价保健品引发的买卖合
同纠纷案。

老人被诱导购买高价虫草

原告朱某出生于 1945 年，2023 年 11
月，被告庄某、贺某共同前往原告住所上门推
销，二人自称系某保健品公司员工，向原告推
介一根标价 39000元的“四十年野山参”与
一盒标价62000元的“西藏那曲冬虫夏草”，
两项产品总价 101000 元。原告基于信任当
场以现金全额支付，二被告未提供任何发票、
收据或正规交易凭证，后续还派人上门将人
参切片、冬虫夏草磨粉制成胶囊交付原告。
2023年 12月，原告经家人提醒发现疑

点，查询产品证书显示编号不存在，所谓保健
品公司员工身份亦属虚假。原告向二被告提
出退货退款要求遭拒，遂诉至法院，诉请撤销
案涉买卖合同、判令二被告返还 101000 元。
二被告共同辩称，案涉交易系双方自愿

达成且已即时履行完毕，二人未冒充保健品
公司员工，仅从相关市场拿货销售；原告主张
人参年份不符、虫草为假，但未提供具备法定
资质的鉴定报告予以证实，属于主观臆断；交
易时原告已审慎查验货物，现因家人意见反
悔有违诚信，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销售被判全额退还钱款

庭审查明，二被告与原告沟通及电话录
音中，多次自称某保健品公司员工并告知门
店位置，但庭审中均承认并非该公司销售人
员，仅为个人拿货后私下推销；被告提交的出
货单真实性存疑，且无法与案涉产品对应，亦
不能提供产品合法来源、品质检测报告等有

效凭证；原告持有的野山参鉴定证书经查询
无对应编号，产品质量与货源均无法追溯。
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虚

构销售人员身份误导老年人，未提供产品合
法来源与品质凭证，亦未出具正规交易票据，
产品质量无法核实；案涉 10 万元大额交易
面向高龄老人采用现金无凭证方式，违背正
常商业交易习惯，足以认定被告以欺诈手段
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
本案中，原告仅提出撤销合同、返还货款

的诉讼请求，未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
故法院围绕原告诉请进行审理裁判，未适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欺诈退一赔三的相关
规定。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原告朱某与被

告庄某、贺某于 2023 年 11 月就人参、冬虫
夏草成立的买卖合同，被告庄某、贺某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返还原告
101000元。

晨报记者 张益维

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多日停运未有
营收，网约车司机能主张损失赔偿吗？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网约车司机起诉
肇事方主张停运损失案件。

维修受损车辆停运 21天

刘某系“滴滴平台”注册的网约车司机，
从事网约车服务，平均日营运收入为 500
元。
2025年 1 月 31 日，刘某在提供网约车

服务时，与王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刘某的车辆受损。经上海市公安局虹口
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认定王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刘某不承
担事故责任。刘某因维修受损车辆造成 21
天停运，多次同王某沟通协商赔偿停运损失
未果，故而起诉法院。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法人

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权的，应当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依法从事货
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
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
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在本案事故中，王某依法对本起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

任。刘某持有驾驶证和相关部门核发的《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资格证驾驶经依
法登记的沪牌预约出租客运车辆从事网约车
运营，属于依法从事营运业务，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经
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营运损失，当事人请求
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结合刘某
事发前后的营收情况、车辆因交通事故影响
使用情况，并扣除相应运营成本等因素后，酌
定营运损失 7000 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

效。

停运损失如何认定？

虹口区人民法院介绍，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三）
项规定：依法从事货运、客运等经营活动的车
辆，因交通事故不能运营所产生的“合理停
运损失”，法院应依法支持。停运损失是指依
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
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
理停运损失，主要包括出租汽车、预约出租汽
车（网约车）、大货车等。
主张停运损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

停运车辆必须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

等经营性活动，应排除违法经营的情形，包括
车辆具有合法的营运资质以及驾驶员具有相
应资质，例如从事网约车服务，根据交通运输
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车辆需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发
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需持
有《网络预约出租驾驶员资格证》；二是损失
必须合理，即与因交通事故造成停运时间、日
常营收情况相关联，并能提供有效证据加以
证明。
而停运损失与误工费的区别则是：停运

损失是营运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性活动
所产生的损失，而误工费属于人身损害的法
定赔偿项目，对受害人从遭受人身损害到完
全治愈这一期间内因暂时丧失或减少劳动能
力而无法从事正常工作或劳动而导致的收入
损失的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来说，应由侵权行为

人承担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
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停运损失系间接损失，不
属于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就商业保险中，停运
损失是否可以得到赔付，要根据保险合同约
定来处理。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刘方园

当前，以网恋交友形式诱导虚假投资理
财的电信网络诈骗频发。不法分子利用受害
人情感博取信任，继而以“高额回报”为幌子
诱导大额投入，造成群众巨额财产损失。近
日，浦东警方及时劝阻一起网恋投资诈骗案
件，为市民避免损失 100余万元。
“张警官，有个预约大额黄金购买业务

的阿姨有点不对劲。”5月 13 日下午，浦东
公安分局泥城派出所社区民警张东亚接到辖
区某金店负责人紧急反映，有一女子在店内
预约大额购金业务时，态度急切且刻意回避
询问，还躲在店门外电话联系其他金店咨询
预约，结合民警日常反诈宣传内容，怀疑阿姨
可能遭遇诈骗。
张东亚立即赶赴该金店了解情况，该女

子姓唐，面对民警的问询，唐阿姨态度坚决，
反复声称自己是正常储值黄金，不存在被骗
情况。“叮！”这时，一条来自小众通讯软件的
消息弹窗进入民警视线。结合多年反诈经验，
张东亚判断唐阿姨大概率已被诈骗分子深度
“洗脑”。

随后，张东亚放缓沟通节奏，循序渐
进，经过反复疏导，唐阿姨缓缓道出了事情
原委。
据唐阿姨讲述，她今年 3月离婚，情绪低

落。前段时间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
部队军人的陌生男子，对方温柔体贴，每日嘘
寒问暖，快速博取了唐阿姨的信任，双方确立
了网恋关系。得知唐阿姨最近刚卖了一套房
手握大额存款后，对方谎称有内部消息，让唐
阿姨下载虚假投资平台，不断诱导唐阿姨拿
出约 100 余万元的卖房款购买黄金邮寄给
他，帮助唐阿姨完成投资。
同时，骗子还提前对唐阿姨进行“话术

培训”，叮嘱其切勿向任何人透露真实购金
原因，编造“购买黄金储值”的借口掩盖投资
行为，妄图顺利完成诈骗流程。
了解完整骗局脉络后，张东亚将唐阿姨

带到派出所，与社区警务队队长张磊结合同
类案例，针对性剖析骗子的作案手法、洗脑话
术和行骗目的。经过民警数小时反复劝说，最
终将唐阿姨从网恋中“唤醒”，并删除聊天
软件。唐阿姨想到半生积蓄险些被骗一空，
后怕不已，对民警的及时拦截、耐心劝导连
连致谢。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倪思齐

“网恋男友”设下投资陷阱

女子险被骗走
百万元售房款

八旬老人轻信上门推销

10万元购买高价虫草，能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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